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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市凤凰镇地名规划成果情况概要（公示版）

一、规划成果统计

本次地名规划 699 个，其中道路 253 条（保留 90 条，注销 3条，调整 28 条，新命名 132

条）、水系 162 条（更名 3条，注销 1条，新命名 2条）、桥梁 225 座（新命名 225 座）、其

他地物 59 个（注销 1个，新命名 7个）。

二、规划背景与目标

1. 规划背景

1）文件要求

市民政局《关于做好苏州市镇级地名规划编制成果论证审批工作的通知》（苏政民区〔2018〕

2 号文件）。

2）现状问题

 历史地名及其地理实体逐渐消失。如村庄拆迁、山体消逝后，怎样对原有地物的地名予以

合理的保护性规划方案。

 存在“有地无名”问题。地名命名、更名与城镇规划建设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以致出现

“有地无名”现象。

 存在大洋怪重地名问题。如立足张家港市域层面，镇北路、中山路、杏福路、人民街等存

在重名。

2. 规划目标

1）解决“有地无名”。一是根据相关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成果，针对凤凰镇内近期在建

或即将新建的地理实体，编制地名，变地名命名滞后状态为超前状态；二是针对早期建成的无

名地理实体，规划确定合理名称。

2）解决“重名无序 ”。理顺凤凰镇现有重名问题，鉴于地名更名存在较大社会影响，故

此类问题重点针对与张家港其他镇地名存在同字重名、同音重名的非标地名，进一步增强地名

的系列化、层次化。

3）保护历史地名和地方文化，打造历史地名保护示范区。专章编制“地名文化保护规划”，

对具有吴文化特征的历史地名，坚持使用为主、注重传承的原则；对指称的地理实体消亡的历

史地名，以就近在现存或者新建的地理实体的命名中使用。

三、规划分区及规划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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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凤凰镇控制性详细规划成果及地名现状，结合文本梳理的清晰性，本次规划划分中部

核心片区、南部工业片区、恬庄古镇片区、港口集镇片区、村庄片区共五个片区。其中：

1）恬庄古镇片区、港口集镇片区、村庄片区重在实现“历史地名保护”。即尽量保留老

地名，面对城市改造现状予以保护性地名规划方案。

2）中部核心片区、南部工业片区实行“历史地名保护”与“地方文化保护”相结合的规

划方式。早期地物予以合理保护性地名规划方案；新建、无名地物围绕地方特色文化、自然地

理特征进行拟名规划。

凤凰镇地名规划分区示意图

四、地名规划拟名原则

地名一般由专名、通名两部分组成。不同部分各有相应的拟名原则。

1. 专名拟名原则

以传承凤凰镇历史文化为总体宗旨，以“易于记忆、易于流传、易于识别、易于衔接”

为指导方针，满足如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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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名专名的采词应符合国家地名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

 地名专名的采词要反映镇历史文化以及当地自然或人文地理特点，通过系列化、序列化、

层次化的专名采词，加强地名的指位性，方便社会使用。

 “西塘公路”等重要道路、“二干河”等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均有其特定的地域概念，应

严格按照地理位置一致性原则，控制使用。

 移用或重新启用消失的老地名，应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与存史、教化的意义，并能与

地名规划结构布局的要求保持一致。同时，还应保持与原地名方位的一致性。如区域西北

部拆迁的自然村落名称，只能移植于西北部的实体，而不应是其它方位的实体等。

 不以国家领导人、现代人物姓名，外国地名、人名和企业名、产品名、商标名命名地名。

以历代著名人物命名的，原则上应符合人物活动的地域范围，且避免直接使用全名。

1）道路的专名

 已批复地名——符合原则予以保留，不符合原则予以调整（更名、合并或调整起讫点）。

 已命名道路的延伸段——在前述原则下延伸使用。

 新建或无名道路——

镇域道路、片区主干道路：遵循已有地名原则，以起讫点所在的行政村名称组合命名。

中部核心片区片区次干道路、支路：

 双龙、金谷片——新建、无名道路以历史上的行政村名、住区名（含自然村名）拟名。

 凤凰新城片——新建道路以原有村名拟名。

 工业园片——东西向新建道路以原有行政村名拟名；南北向新建道路以美好寓意词拟

名。

 凤凰山南片——新建道路以地理实体名称、自然村名拟名。

 鸷山片——环路；西部、南部道路以历史上的行政村名、自然村名拟名；东部道路以

鸷山的历史产业及风貌拟名。

南部工业片区支路：东西向次要道路以当地历史名人命名，通名为“路”，呼唤人们对凤

凰镇名人轶事的记忆；支路以“凤”为首字，以“凤凰来仪，名扬世界”的美好发展之意

组合命名。南北向道路以行政村名命名，通名为“路”，展现地理特征。

恬庄古镇片区、港口集镇片区、村庄片区支路：新建、无名道路主要以自然村名命名，部

分南北向新建、无名道路以河道、桥梁名称拟名，凸显道路地理方位特征。

2）河流的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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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志记载名称或水利部门指称名称——符合原则予以保留，不符合原则予以调整（更名或

合并）。

 新建或无名河流——结合镇志资料，以附近村落或消逝河流名称拟名。

3）桥梁的专名

 已批复地名——符合原则予以保留，不符合原则予以更名。

 新建或无名桥梁——以道路名称拟名；以河流名称拟名；以自然村名称就近拟名；以历史

地物名称拟名。

2. 通名拟名原则

1）道路通名

 主干路：主要以“路”为通名；红线宽度大于 50 米、长度大于 6000 米的道路，以“大道”

为通名。

 次干路：主要以“路”为通名；红线宽度小于 30 米、长度较短的道路，以及商业道路，

以“街”为通名。

 支路（含巷弄）：主要以“街”为通名；红线宽度小于 10 米的道路，以“巷”、“弄”

为通名。

 村庄道路：主要以“巷”为通名；红线宽度小于 10 米、长度大于 1000 米的道路，以“路”

为通名。

2）河流通名

现状以“河”、“塘”、“浜”使用较普遍。对新开的河渠，可视与其相关河渠的通名而

定。

3）桥梁通名

以“桥”为主；“大桥”专用于高快速路上的跨线桥梁，及其它规模相仿的特大型桥梁。

四、地名规划方案表导引目录

1. 张家港市凤凰镇道路名称规划方案表

 公路名称规划方案表

 镇域道路、片区主干道路名称规划方案表

 城镇片区次干道路、支路名称规划方案表

 中部核心片区

 南部工业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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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恬庄古镇片区

 港口集镇片区

 村庄片区

2.张家港市凤凰镇湖泊、河道名称规划方案表

 湖泊名称规划方案表

 河道名称规划方案表

 市级河道

 张家港塘以北、三干河以西区域河道

 张家港塘以北、三干河以东区域

 张家港塘以南区域

3.张家港市凤凰镇桥梁名称规划方案表

 镇域道路、主干道路桥梁

 中部核心片区支路桥梁

 南部工业片区支路桥梁

 恬庄古镇片区支路桥梁

 港口集镇片区支路桥梁

 村庄片区支路桥梁

4.张家港市凤凰镇居民点名称方案规划表

5.张家港市凤凰镇学校、幼儿园名称规划方案表

6.张家港市凤凰镇公园绿地名称规划方案表


